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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耕地用途管制政策紧缩引起设施农业转向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农用地寻求发展空间。但是设施农业占用

林地法律政策的不明确性,造成国家、省级林业部门出现政策制定、管理模式不统一的问题。为衔接设施农业发展

需求与林地用途管制政策,本文梳理分析了设施农业范围、设施农业项目性质、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方式的历史演变

与存在问题。结合对问题形成原因的探讨,本研究认为应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设施农业的术语和性质进行规

范,并深入推进部门职能优化整合及法律法规修改完善,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制约。

关键词:设施农业;设施农业用地;林地;建设用地

中图分类号:F301.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28/j.issn.1672 6979.2023.09.011
引文格式:段存国,倪砂,朱小娟,等.设施农业占用林地问题探析[J].山东国土资源,2023,39(9):66 71.DUAN

 

Cunguo,
 

NI
 

Sha,ZHU
 

Xiaojuan,et
 

al.Study
 

on
 

the
 

Occupation
 

of
 

Farmland
 

by
 

Facility
 

Agriculture[J].Shandong
 

Land
 

and
 

Resources,2023,39(9):66 71.

0 引言

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政策与

农业设施化、现代化发展用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当

前乡村振兴国家战略面临的重要问题[13]。这也促

使从业人员不得不着眼于耕地以外的林地、草地等

用地类型发展设施农业。现行林业法律法规并未对

建设项目以外产业项目占用林地的情况进行规定。
设施农业占用林地在林业资源管理、保护方面属于

制度盲区。相比之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印

发的《关于生猪养殖使用林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却开

放宜林地及其他部分林地类型用于生猪养殖产业发

展。结合当前产业发展政策、土地供应机制、林地占

用类型等多方面因素可以看出,设施农业占用林地

政策不明确的关键环节集中在设施农业范围、设施

农业项目性质、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方式等内容。合

理分析、科学梳理这些内容形成的根源并制定应对

策略有助于规范和统一土地用途管制职责和产业管

理模式,也为农村产业发展用地政策制定提供清晰、
准确的参考。

1 设施农业的范围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耕地、粮食种植的过度侧

重造成农业与林业、畜牧业、渔业的产业结构比例严

重失调。针对这种情况,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
提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产

业发展政策。大农业体系内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

由此应运而生。不同于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

的大田耕种模式及风媒授粉特征,通过工程装备、生
物、环境等技术改变温度、湿度、光照等外部环境条

件,对林业、畜牧业、渔业产品质量、数量提升有显著

效果[4]。因此,林业、畜牧业、渔业中的设施农业成

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受“大
农业”认知及归口管理模式不足、部门管理协调性差

的大环境影响,相关部门对设施农业范围界定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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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认知缺少统一性。1985年,国家统计局向国务

院提交的《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中将林

业、畜牧业、渔业作为农业的组成部分,纳入第一产

业范畴。直到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三次产业划分

调整时才将林业、畜牧业、渔业从传统“大农业”认识

中分离出来,成为第一产业当中与农业并行的国民

经济行业类型。2008年农业部印发《关于促进设施

农业发展的意见》提出设施农业是综合工程装备、生
物和环境等技术,构建动植物生长发育最佳环境来

实现动植物生产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然而,该
文件却依然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将设施养殖

技术纳入设施农业范畴,并未建立设施农业与林业、
畜牧业、渔业及其具体产业的对应关系。按照当时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对行业的

划分,设施养殖技术应属于畜牧业的次级类型,而非

属于农业范围。在自然资源领域,2019年修正的

《土地管理法》也沿用“大农业”理念,将耕地、林地、
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都作为服务农业生产

的农用地,忽视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各自的独立

性,造成农用地类型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缺乏一致

性和对应性。因此,基于自然资源部门的管理视角,
设施农业占用林地属于“大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

引起的农用地类型内部变化,可以按照现行《关于设

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各省具体实施

办法办理设施农业用地手续。
从分类标准的效力上看,按照现行三次产业划

分标 准 及《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GB/T
 

4754—

2017),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更为严谨的表述应为第一

产业结构调整。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设施化发

展也属于对应行业用地的集约、高效利用。参照《农
业建设项目验收技术标准》(GB/T

 

51429—2022),
《森林法》中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林业生

产经营服务工程设施可以归为设施林业建筑工程及

林业基础配套工程[57]。因此,林地上可以发展设施

林业,但不能发展设施农业。由此可以判断,黑龙江

省林业和草原局下发的通知对设施农业占用林地法

律政策的解读,符合《森林法》的相关规定。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印发《关于生猪养殖使用林地有

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占用林地发展畜牧业则超出了

林业的国民经济行业范围,也与服务林业生产经营

无必然联系。而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

T21010-2017)与《土地管理法》“三大类”对应关

系,《森林法》列举的林业生产经营服务工程中的“林
业科研、科普教育设施”等类型属于建设用地,应当

由有权的自然资源部门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2 设施农业的项目性质

《森林法》规定,建设项目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

部门审核同意后,可以办理占用林地手续。换言之,
假设设施农业项目属于建设项目,就符合《森林法》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等法律政策

的林地占用规定。在工程建设领域,农业工程是按

照自然属性划分的建设工程类型。《农业建设项目

验收技术标准》(GB/T
 

51429—2022)把与设施农业

生产、服务相关的管理用房、种质库、温室、网室、畜
禽圈舍及防疫用房等都定义为农业建设项目方面的

建筑工程。同时,按照《土地管理法》对建设用地概

念的定义,修建农业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也应属于

建设用地。因此,依据工程建设领域的对农业建设

项目的划分标准及建设用地概念,设施农业可以以

建设项目性质办理占用林地手续。但是,这种做法

又违背了《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设施农业用地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的要求,以及

《土地管理法》“三大类”中设施农业用地的农用地类

型划分。
  

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的《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在“建设项目使用林地

申请材料部分”对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情况进行分类,
但是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却体现了审批类型、供地模

式、行业用途等不同口径。而且,该规范在“有关概

念释义”部分又对建设项目类别进行划分。除常规

性生产建设项目外,该规范增加了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根据最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显示,
林木育种和育苗、种子种苗培育活动、畜牧良种繁殖

活动、鱼苗及鱼种场活动等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项目。其中,只有林木育种和育苗属于《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林业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可归于设施林业。种子种苗培育活动属于

“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畜牧良种繁殖活动、鱼苗

及鱼种场活动属于“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因

此,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设施农业、设施畜牧

业可以依据《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
申请林地占用。但是相关手续办理同样也面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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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性质与当前设施农业用地政策不一致问题。而

且与建设项目占用林地相比,可以占用林地的设施

农业具有范围有限、动态变化等局限性。同时,通过

梳理《森林法》和《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

规范》也可以看出,林草领域的法律法规对于建设项

目、设施农业项目缺少科学合理的划分标准和判断

依据。

3 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渐建立了服务国家建

设的征收、划拨的计划供地模式。土地供应范围涵

盖经济、文化及公共事业等二三产业领域。农业主

要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营农场等单位负责。在

国家建设发展模式下,农、林、牧、渔业用地不仅缺少

类似二三产业的土地供应模式,还是土地征收的主

要对象。在“以粮为纲”的特殊时期,林业、畜牧业、
渔业及其设施化发展的空间更是受到严重制约。改

革开放以后,林业、畜牧业、渔业及其设施化才从小

到大、由简单到复杂地发展起来。1984年《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仅将温室、塑料大棚用地作为

耕地中菜地的特殊类型,并未对设施农业用地单独

分类。因属于耕地集约度改变、未发生地类变更,那
个时期的政府部门并未制定相应的土地管控政策和

用地保障措施。随着农村产业多元化发展,耕地向

园地、林地及高端温室大棚、畜禽水产养殖用地转变

的规模不断扩大。为保证粮食安全所需的耕地数

量,1999年,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印发的《关于搞好

农用地管理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工作的通知》,开
始要求建造温室大棚和临时性畜牧场、饲养场及塘

底未经固化的简易水产养殖场需向县级国土资源部

门备案,并做好耕地占用补划、土壤耕作层破坏程度

认定及恢复治理工作。至此,设施农业用地正式作

为专门用于发展设施农业产业的独立性事物纳入土

地管理当中。而且,该通知允许利用基本农田保护

区以外农用地挖塘养鱼和发展林果业,说明可以占

用林地、草地等发展设施农业。虽然该通知旨在提

高耕地保护力度,却并非根据人口数量变化、产业结

构调整等对粮食安全需求来确定耕地维持的最低数

量,而是偏重土壤耕作层的资源属性,忽视耕地的实

际用途和有效粮食供应。另外,该通知把造成土壤

耕作层破坏的永久性农业生产设施和配套设施按照

建设用地进行管理的做法,与设施农业用地政策存

在矛盾性。
  

2001年,国土资源部采用的《全国土地分类》在
其他农用地二级地类中增加了设施农业用地类型,
其范围包括工厂化作物栽培或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

用地。通过对比菜地中的大棚用地可以看出,该分

类体系的设施农业用地属于造成耕作层破坏的农用

地类型。同时,该分类体系把畜禽饲养地、养殖水

面、晒谷场用地等作为单独的三级分类,不在设施农

业用地范畴。直到《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才将这些地类进行整合,全部作为设

施农用地类型。2010年,国土资源部、农业部联合

印发的《关于搞好农用地管理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

整工作的通知》改变以往备案模式,采取经营者申

请、乡镇申报、县级审核的两级管理模式,并对附属

设施用地做出规模限制及补充耕地要求。虽然设施

用地按照农用地管理,但是该通知也规定,在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发展设施农业,
可按建设用地办理相关手续。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中设施

农用地的农用地性质划分,也不符合设施农用地的

报批流程。而且,荒山荒坡是根据人们从开发利用

角度对自然资源的定义,并不能反映具体的土地利

用类型。该通知鼓励利用荒山荒坡等土地发展设施

农业,容易存在设施农业占用林地的情况,增加资源

开发与林业保护之间法律政策的冲突性。2014年

的《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删除

了乡镇申报环节,改为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经营者签订用地协议,并由乡镇政府将相关材料

报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备案。从政府行为

的内部性、外部性来看,经营者只要签订协议即可开

展设施农业建设工作。乡镇政府向县级职能部门备

案属于政府内部行为。2019年的《关于设施农业用

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又将设施农业用地供应方

式改为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经营者向乡镇政府备

案。乡镇政府只需定期将汇总材料交至县级自然资

源部门。虽然该通知根据土壤耕作层破坏情况对不

同类型设施农业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管理措施进行

区分,但是《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

分类指南(试行)》把直接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的温

室、大棚、地膜等保温、保湿设施用地归为耕地,只把

造成耕作层破坏的乡村道路用地以及种植设施、畜
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作为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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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地管理层面,未造成土壤耕作层破坏的设施农

业并不需要纳入自然资源部门的设施农业用地管

理,只需从产业角度符合农业农村部门相关政策。
受自然资源资产保护修复职责影响,该通知不再鼓

励利用荒山荒坡、滩涂等发展设施农业,但也没有明

确说明设施农业占用林地、草地要与林业部门的法

律法规衔接。而且,该通知依然将设施农业定性为

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的划分存在矛盾

性。通过调整农业行业用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
产养殖设施,不仅超出农业行业的用地范围,也容易

违背严格耕地用途管制的有关政策[820]。

4 对策建议

4.1 规范设施产业类型
  

除自然资源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外,其他产业

部门也存在农业、林业、设施农业分类不清的问题。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修改的《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9年本)》对于鼓励类农林业的划定范围

突破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
农业、林业范围,并延伸至畜牧业、渔业及制造业、旅
游业等领域。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产业分类,国
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限制用地项

目目录(2012年本)》《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

本)》中的农林业项目所包含普通刨花板、松香生产、
胶合板、松脂初加工等,更是与农业、林业相距甚远。
因此,加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跨部门、跨领域应用

有助于促进部门之间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基准

建立统一的管理制度。尤其是发展改革部门由之前

注重二三产业向社会、经济、生态综合领域拓展的转

变,更需要建立政府层面产业引导、助推机制与社会

化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内在联系,优化政府调控与

市场配置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设施产业的分类不

仅需要去除以往“大农业”认知的影响,建立与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中“农、林、牧、渔业”门类及次级分类

的对应关系,并以此与有关管理部门的扶持政策、管
制措施等相衔接。

4.2 定位设施产业性质
  

建设项目一词最早源于1953年《关于国家建设

征用土地办法》,泛指一切与国家建设发展有关的国

防、厂矿、交通、水利、市政、文化、经济等产业项目。

不同于直接利用土壤耕作层的种植业,这些项目的

运营需要依托符合行业特点的建筑物、构筑物。计

划经济模式下的土地
 

“征收—划拨”所服务的各类

非农产业项目也因此被定义为建设项目。随着第一

产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即使部分农业、林业、畜
牧业、渔业也需要建设生产设施、附属设施或配套设

施实现设施化发展,“建设项目”的应用范围也并未

因此进行扩展,成为了通过有偿或划拨方式获取土

地的二三产业项目的专属名词。但是在产业管理和

行业分类领域,项目类型划分主要是依据其服务类

型、社会经济功能进行划分,是否修建建筑设施并非

为确定产业性质的因素。无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7)或修改后的《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9年本)》均没有对其所列举产业项目是

否为建设项目做出规定。因此,建议改变《土地管理

法》《森林法》等法律法规中“建设项目”为“产业项

目”,以此统一设施产业占用各类土地的管理口径。
在根据粮食需求确定耕地安全保护面积的基础上,
量化设施产业在提升和改善人们生活水平方面的总

量和建设规模,并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容加以细

化和具体,以明确规划期内设施产业占用各类用地

数量和布局。相关设施占用耕地、园地、林地、草地

等的表土(包括耕作层)问题,可通过严格表土剥离、
存储、回填机制,落实好土壤资源保护与再利用。

4.3 优化用途管制制度
  

与临时用地审批类似,设施产业用地的获取途

径也是通过与土地产权主体签订用地协议。自然资

源部门只是从用途管制的角度允许地块用途变更。
《森林法》规定的林业部门对建设项目占用林地办理

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本质上是根据林地资源的种类

和重要性对林地变更的做出行政许可。在此情况

下,即使通过修改《森林法》允许设施产业占用林地,
《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负责备

案的自然资源部门也是特指加挂林草部门牌子的自

然资源部门。在保留林草部门的地区,设施产业占

用林地的主管部门则应当是林草部门。这虽然符合

《森林法》赋予的部门职能,却违反了机构改革对自

然资源部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的

要求。因此,建议按照机构改革的顶层设计,通过修

改《森林法》等法律法规及整合林草部门林地变更权

限,继续深入落实自然资源部门用途管制的主体责

任和实现形式。加挂林草部门牌子的自然资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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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将地类管制、变更权限统一到用途管制处室。
林草部门或自然资源部门内部林草处室则在国土空

间规划划定的范围内开展林草、野生动植物专项规

划、保护等管理工作。在政府审批、监管方面,国务

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发展活力的通知》要求原则上实行事后备案。没有

明确要求事前备案的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

经营者向乡镇政府备案属于事后备案。选址不当、
配套设施和附属设施用地超标等涉及空间规划、用
地管制的公共政策,应由乡镇政府根据授权情况进

行审查或由县级职能部门依职能审核,不应为落实

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制度等改革任务而盲目采取备

案方式。

5 结论

随着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及土地有偿使用范围扩

大、农村土地入市推进,政府层面的用地调控、管理

更多体现了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行政权

力。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各类地类的占用应在侧重自

然资源保护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土

地用途管制、变更机制,消除机构改革以前部门之间

缺乏协调、统一的管理认知,实现机构改革从形式整

合到权力整合的有效转变。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目

的就是为了去繁就简,改变以往相同权力、相同事物

的管理部门不统一、不协调问题。为此,围绕当前经

济下行的特殊形势,应进一步严格落实机构改革理

念、深入推进管理体制优化,并对不合理的法律法规

进行修改完善,对减少行政障碍,优化营商环境依然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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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gricultur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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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s
 

and
 

gras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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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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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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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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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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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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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terminology
 

and
 

natu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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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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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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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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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urther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epartmental
 

functions
 

and
 

the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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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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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s
 

can
 

b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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